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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21634

聯絡人：王鈞鴻

電　話：04-37061627

受文者：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100584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05842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護理學科中心辦理「110學年度表現

評量設計與學習成果檔案規劃暨校本課程地圖研習-加

場」，敬請貴校惠允健康與護理教師公（差）假出席，請

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111年5月3日蘭女教字第

111000326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訂於111年5月25日(星期三)假集思臺中新烏日會

議中心史蒂文生廳辦理。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僅接受網路報名，請於5月22日前登入「教育部全國教師

在職進修資訊網」完成報名，課程代碼：3434316。

(二)請遵守防疫規範與口罩佩戴，發燒勿入會場。

(三)現場提供午膳、茶水及隔板，請自備餐具及環保杯。

四、出席教師差旅費由任職單位支應。

五、檢附旨揭研習實施計畫1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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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署高中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22


